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
政策解读

现就《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补偿。《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全省片区综合地价最低标准，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区片综合地价的具体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区片综合地价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不得连续重新公布”。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5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对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进行调整。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确保土地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南通市崇川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崇川区对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等标准进行调整公布，出台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崇川政规〔2026〕4号）。
二、制定过程
一是对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重新测算，测算依据充分，符合地方实际，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根据调整后的标准执行，能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
二是就《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积极征求相关部门、各街道及公众意见。
三是举行《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广泛听取、征求意见。
四是通过走访、调查问卷、专家论证等形式，开展《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五是开展合法性审查。根据审查意见修改起草《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崇川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送审稿）》提请区政府审查决策。
三、主要内容
（一）区片综合地价
1、全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的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每亩61000元，其中土地补偿费为每亩30500元，安置补助费为每人30500元。
2、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标准为每亩61000元。征收集体未利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0.7倍执行，标准为每亩42700元。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同地同权的要求，采用宗地地价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
[bookmark: _GoBack]3、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征地补偿，原则上参照我区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执行，如上级单位部门规定的标准高于我区的，执行上级单位部门规定的标准。
上述标准自2026年5月16日起执行。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15日期间我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相关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土地征收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按照《关于崇川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包干补偿方式相关事宜的会议纪要》（〔2021〕4号）及《关于明确征地青苗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的通知》（崇川政办发〔2023〕47号）等文件执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征收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按其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
（三）其它
1、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执行。
2、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时，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结余部分纳入征地补偿调剂金账户，不足部分通过征地补偿调剂金账户统筹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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